禹王台区202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计划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要求，现将开封市禹王台区202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注册范围

　　公办普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下同）在编在岗教师，即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且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包括专任教师、教学与管理“双肩挑”人员以及承担实验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少先队工作、教育信息化运维等专业人员。包括以下三种类别：

　　(一)首次任教且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二)至2025年年底距上次定期注册合格满5年。

　　(三)上一次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现已达到注册合格条件。

二、注册时间

　　（一）个人网报

　　2025年9月23日至10月15日，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好组织工作，在教育局规定的时间内，指导本校教师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s://www.jszg.edu.cn/），在“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提前注册个人账号，完善个人信息。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网上办事”栏目下的“办事指南”。
　　（二）县(区)级审核
　　2025年10月16日至10月22日。
　　（三）市级复核
　　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
　　（四）省级终审
　　2025年11月17日至12月12日。
三、注册条件
　　（一）首次任教且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满足下列条件的，首次注册合格：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聘用为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4.须完成不少于80个学时的岗前培训任务。

　　（二）满足下列条件的，定期注册合格：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聘用为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4.每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

　　5.身心健康，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6.每个注册有效期内完成不少于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360个继续教育学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暂缓注册：

　　1.未取得与岗位相适应的教师资格；

　　2.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的；

　　3．中止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及以上（经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借调、支教、进修、培训、学术交流、病休、产假等情形除外）；

　　4．一个注册周期内任何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5．因特殊情况经相关教育部门许可逾期未申请注册的。

　　（四）上一次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者，达到定期注册基本条件且符合以下相应条件后,可重新申请定期注册：

　　暂缓注册期限限定为一年，待情形消失或改正补齐，达到定期注册条件后，方可重新申请注册，注册后重新上岗。

　　1.取得与任教岗位相适应的教师资格或调整到与所持教师资格证书相应的岗位；

　　2.补齐所缺培训学时，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3.再次申请注册前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连续满一年及以上，由所在学校考核合格；

　　4.一个注册周期内任何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或首次注册时上一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再次申请注册前一年考核合格；

　　5.因特殊情况经相关教育部门许可逾期未申请注册的，在次年度申请注册。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不合格：

　　1．违反《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

　　2．一个定期注册周期内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3．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六）我省将对申请注册人员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作为申请人师德师风的重要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法发〔2022〕32号），对于人民法院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教师，给予注册不合格结论。对于有其他师德师风失范情形或出现过违法犯罪行为的，由注册机构视具体情节做出注册结论。符合丧失教师资格或者撤销教师资格情形的，要及时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
四、注册程序
　　（一）取得教师资格，初次聘用为教师的，在试用期满考核合格之日起60日内，申请首次注册。经首次注册后，每５年应申请一次定期注册。

　　（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须由本人申请，所在学校集体办理，按照人事隶属关系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注册。

　　（三）教师应当在定期注册有效期满前60日内，申请办理下一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定期注册实行网上申请。

　　（四）申请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教师资格证书》；

　　3．学校或主管部门聘用合同；

　　4．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5．5年年度考核合格证明；

　　6．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培训合格证明；

　　首次任教且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教师，申请首次注册时，应当提交上述1、2、3、4、6项材料，同时提交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暂缓注册重新申请的，除提交上述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情形消失证明或者有关情况改正补充证明。

　　（五）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在受理注册申请终止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给出注册结论。注册结论应提前进行公示；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申报工作的复核；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对注册申请进行终审。

　　（六）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将申请人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份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一份归档保存，同时在申请人《教师资格证书》附页上标明注册结论。

五、其他事项

　　（一）一人一年只能对一本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有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仅对与现任教学段和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

　　（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教师资格注册的，情节较重的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注册不合格；已经注册的，撤销注册。其中如发现提供的教师资格证书为假证的，将按《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以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

　　（三）注册范围内的教师无故逾期不申请定期注册，按照注册不合格处理。

（四）暂缓注册的教师，期间不得晋升高一级教师职称，不得参加评优评先；注册不合格的教师，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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